
汶上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汶上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正科级行政单位，是政府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工作部门，单位负责人：冯德昊。单位主要职能是：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拟定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2） 负责全县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及监督管理；承担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职责；依法监督查处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无需经过审批的生产经营活动。

（3） 依法负责规范和维护全县市场经营秩序，负责监督管理商品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

（4） 承担监督管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责任，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工作，按分工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承担指导受理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处理和网络体系建设等职责，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承担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的查处职责，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6） 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走私贩私等经济违法行为。

（7） 负责依法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机构及经纪活动。

（8） 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责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监督管理拍卖行为，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

（9） 指导广告业发展，依法办理相关广告登记，承担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组织查处违法广告。

（10） 承担商标监督管理职责，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推荐山东省著名商标；负责特殊标志、官方标志保护。

（11） 承担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建设职责，完善信用约束机制，依法发布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12） 负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行为的服务和监督管理。

（13） 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说明

汶上县工商局行政编制54人，事业编制33人，在职人员96人，比去年在职人员106减少10人，主要原因是：退休了8人，分别是李保兴、王传雷、马运法、焦恒双、李大明、王明山、孙然胜、宋久林；调走了6人，分别是陈文、李作群、王建波、王留功、任红平、房长庚；新进招聘全额事业人员3人，分别为陈赟、王文冉、王灿；调进1人为陈光。

共设7个职能科室，分别为：办公室、人事科、规划财务科、政策法规科、市场合同管理科、商标广告管理科、消费者权益保护科；2个直属机构分别为：企业注册局、公平交易局；10个派出机构分别为：车辆交易市场管理所、汶上工商所、中都工商所、康驿工商所、次丘工商所、郭楼工商所、郭仓工商所、杨店工商所、军屯工商所、苑庄工商所。

3、单位构成

我单位决算为一级预算单位，不含下属事业单位决算。

二、部门决算表格（附后）
三、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总体情况

2015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 857 万元，比上年减少256  万元，降低23 %，主要原因为：财政拨款收入减少209万元，其他收入减少47万元。与2015年度部门预算收入962  万元相比，少收101万元，主要原因为：财政拨款减少了120万元。

2015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 861 万元，比上年减少254  万元，降低23 %，主要原因为：在职人员减少10人，人员经费减少110万元，工资福利减少79万元，以及其他支出减少65万元。与2015年度部门预算支出962万元相比，少支101 万元，主要原因为：在职人员减少。

2015年度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 842 万元，比上年减少209万元，降低20 %。与2015年度部门预算支出 962 万元相比，少支120万元，主要原因为：在职人员减少，人员经费以及福利待遇减少。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5年，本部门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经费支出共48.28  万元，比上年减少43.85万元，降低48%。其中：

1、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7.51  万元，比上年减少43.85 万元，降低48%，主要原因为：公务用车的维护费用减少。主要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减少。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0  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51 万元，比上年减少44  万元，降低48 %，主要原因为：由于部门整合，个别科室和基层所采取联合执法，执法车辆数量和使用减少，维修燃油费用减少。截至2015年底，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 辆，执法执勤用车16辆。

3、公务接待费 0.77 万元，共有国内公务接待7次，共招待58人。主要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57 万元，比2014年增加27万元。主要原因为：2014年底县里办公用房整合，我单位搬迁到县财政局，部分资产移交检察院，我单位需要重新置办办公设备及用品。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5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3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35 万元，包括打印机、微机、执法记录仪等，占支出总额的 100 %。全年共授予企业政府采购合同 3.35 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3.35 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100 %。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7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1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6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四、数据口径及名词解释

1、收入支出数据口径：县直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和其他资金收入和支出。其他资金收入支出主要包括本单位依法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以及为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发生相关支出、上级补助收入及附属单位缴款、上缴上级支出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本级横向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和非本级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偿还性资金的收入和支出在部门决算中作为资产或负债反映，不记入收入和支出。

2、“三公”经费数据口径：当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年度执行中追加预算）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3、机关行政运行经费口径：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4、政府采购支出金额口径：
2015年本部门纳入部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实际支出金额。包含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授予合同的支出。

5、供应商规模划分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标准。

6、其他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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